
阳政办发〔2023〕 99号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阳城县2023年暖冬迎春数字消费券

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直及驻阳各有关单位：

《阳城县2023年暖冬迎春数字消费券发放工作方案》已经县人

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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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2023年暖冬迎春数字消费券发放

工作方案

一、活动主题

“嗨购暖冬·晋情消费”

二、发放规模

嗨购暖冬数字消费券发放规模为 300万元。原则上按商业通

用券（包括零售、餐饮、住宿、文旅）100万元、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

（包括电动摩托）100万元、汽车消费券 50万元、摩托车报废购置消

费券 50万元进行分类投放，对核销率和市场反映不高的及时进行

调整。

三、发放时间

（（一一））商业通用券商业通用券、、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发放活动于 2023年
12月 27日至 2024年 1月 3日开展，每天滚动投放。投放时间为每

天上午 10:00，票券有效期至当天 22：00。单用户限 3次领取机会。

共发放200万元，若活动期间资金提前达到上限，活动同步结束。

（（二二））汽车消费券汽车消费券。。发放活动于 2023年 12月 27日至 2024年 1
月 15日期间开展，核补时间为 2024年 1月 5日至 2024年 1月 30日。

共发放 50万元（包括更新换代补贴资金），若活动期间资金提前达

到上限，活动同步结束。

（（三三））摩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摩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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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之日至 2024年 4月 30日止，共发放 50万元，若活动期间

资金提前达到上限，活动同步结束。

四、消费券类型及标准

（（一一））商业通用券商业通用券、、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

1.商业通用券商业通用券：：满 25减 5，满 50元减 10元，满 100元减 20元，满

200元减40元（同一面额票券，单用户限领取1张）。

2.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满 1000元减 100元，满 3000元减 300
元，满5000元减500元（单用户单次限领取1张）。

（（二二））汽车消费券汽车消费券

1.购买新能源汽车购买新能源汽车。。第一档：发票金额 3万元（含）以上 6万元

以下，每辆车可使用面额 2000元消费券一张；第二档：发票金额 6
万元（含）以上 10万元以下，每辆车可使用面额 3000元消费券一

张；第三档：发票金额 10万元（含）以上 20万元以下，每辆车可使用

面额 4000元消费券一张；第四档：发票金额 20万元（含）以上，每辆

车可使用面额6000元消费券一张。

2.购买燃油汽车购买燃油汽车。。第一档：发票金额 3万元（含）以上 6万元以

下，每辆车可使用面额 1000元消费券一张；第二档：发票金额 6万
元（含）以上 10万元以下，每辆车可使用面额 2000元消费券一张；

第三档：发票金额 10万元（含）以上 20万元以下，每辆车可使用面

额 3000元消费券一张；第四档：发票金额为 20万元（含）以上，每辆

车可使用面额5000元消费券一张。

3.汽车更新换代汽车更新换代。。结合汽车消费券发放，鼓励消费者以旧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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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023年下半年（7-12月），消费者通过县内已备案的二手车企，

转出个人名下汽车并在县内购买新车上户，持相关手续可享受每

辆最高 2000元补贴。2023年下半年（7-12月），消费者在市内报废

个人名下汽车并在县内购买新车上户，持相关手续可享受每辆最

高3000元补贴。

（（三三））摩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补贴标准摩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补贴标准

1.达到报废年限的享受购置消费券补贴300元；

2.出厂日期在 10年以上未达到报废年限的享受购置消费券补

贴500元；

3.出厂日期在 6-10年（不含 10年）享受购置消费券补贴

800元；

4.出厂日期在6年以下的享受购置消费券补贴1000元。

五、领取对象

数字消费券指凡在县乡消费的个人均可领取，列入核销范围

内的商户均可使用。

摩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指无法办理上户手续的摩托车及达到

报废标准的摩托车车主。

六、活动商户

商户名单可在云闪付 APP平台内“阳城县数字消费券”——

“商家须知及名单”活动主页查看。

二手车企须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中已备案（截止发

文时间），按时报送相关报表，产权明晰，管理规范，具有独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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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依法纳税，且支持配合商务部门

日常检查，事中事后监管中和“双随机”检查未被行政处罚，无违法

违规行为，没有被“信用山西”、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黑名单，企业无涉黑涉恶及重大安全事故问题。

摩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的机动车回收企业为在主管部门备

案，具备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的回收企业。

七、领取方式

（（一一））商业通用券商业通用券、、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消费者先打开手机

定位再登陆发放平台APP，进入“嗨购暖冬·晋情消费”活动页面，

实名认证后在规定时间内抢券，先领先得，领完为止。持券人员可

在发放平台APP—“我的票券”中查收，确认收到消费券后即可在

规定期限内使用。申领者可在“嗨购暖冬·晋情消费”活动页面下

方查看消费攻略。

（（二二））汽车消费券汽车消费券。。在汽车销售企业名单购置国六标准（含）以

上乘用车、微型或轻型货车（含皮卡）的个人消费者，并在以上企业

开票，在县内完成购置税缴纳并办理车辆上户登记，在车企登记信

息后可享受本次活动。若活动期间资金提前达到上限，活动同步

结束。购车发票有效时间为2023年12月27日-2024年1月15日。

（（三三））摩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摩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

1.受理地点

由各乡（镇）设立“一站式”摩托车便民回收点（附件 2），并确定

专人负责辖区内摩托车报废资料收集和审核，造册登记后发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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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并留存相关资料备查。报废摩托车车主自主

将拟报废摩托车及相关手续交至便民回收点，每个回收点达到 10
辆以上通知机动车回收企业集中运输。

2.报废需提供资料

摩托车所有人身份证复印件，另外：1.有车辆上户手续的提供

登记证书、行车证、牌照；2.未上户车辆提供发票、合格证；3.无法提

供车辆合法来源手续的，由户口所在村（社区）出具的车辆合法来

源证明（附件1）。

3.报废摩托车车主对报废车来源及资料真实性负责，各乡

（镇）要加强对报废车资料的查证审核，对经查实发现存在弄虚作

假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八、使用规则

（（一一））商业通用券商业通用券、、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使用规则数码家电摩托家具券使用规则

1.消费者获得消费券后，可在符合条件的实体商家进行核销

消费。

2.消费者每笔交易只能核销1张消费券。

3.参与活动的商家应主动为消费者足额开具发票，消费者应

主动索票。

4.当已核销消费券的原订单发生退货时，消费券作废，不能再

次使用，已核销的消费券资金按照比例退回资金池。

（（二二））汽车消费券使用规则汽车消费券使用规则

1.在汽车销售企业购置国六标准（含）以上乘用车、微型或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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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货车（含皮卡）的个人消费者，完成购置税缴纳并办理车辆上户

登记相关手续，在购车企业登记完整正确的购车信息。

2.汽车新车消费者购车登记后获得消费券资格，通过发放平

台上传购车人有效身份证件、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行车证、车辆

合格证、申领补贴本人在发放平台绑定的银行卡、银行卡交易金额

大于1万元的POS小票、汽车车牌与汽车合照照片等资料。

汽车更新换代的消费者在提交上述新车相关资料基础上需同

时具备下列条件：

转出旧车买新车的消费者旧车转出时间、车辆下订单时间、新

车开票时间均需在活动时间内；转出的旧车及新车所有人须为同

一人；消费者转出完旧车，付完新车车款并取得购车发票后，需同

时向平台提交旧车原车主行车证，过户后车主的行车证，二手车交

易发票，登记证书1-6页等资料。

报废旧车买新车的消费者报废旧车时间、车辆下订单时间、新

车开票时间均需在活动时间内；报废的旧车及新车所有人须为同

一人；消费者报废完旧车，付完新车车款并取得购车发票后，需同

时向平台提交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资料。

3.发放平台审核窗口对资料审核通过后，在规定时间内将消

费券对应的票面资金发放至购车人本人绑定的银行借记卡账户。

4.汽车消费券是在购车人享受汽车经销商折扣让利基础上的

进一步优惠，汽车经销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变相抬高车辆销售价格。

5.发放平台根据购车人提交申请资料的时间顺序开展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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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销资料的审核工作，提交申请的消费券核销资金发放时间以申

核通过时间的先后顺序为准。参加活动的购车人须在 2024年 1月
30日前提交审核资料，逾期末提交视为放弃参加此次活动资格。

若购车者因特殊情况导致资料无法如期上传，相关车企提供材料

说明后，酌情处理，审核平台会根据材料给予专项审核。

（（三三））摩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使用规则摩托车报废购置消费券使用规则

摩托车报废车主取得的报废购置消费券仅限本人使用，凭报

废购置消费券，在 2024年 4月 30日前购置汽车、摩托车、数码家电

时，可在经销商优惠价格的基础上充抵相应金额，经销商先期垫

付，活动结束后，由经销商申请后统一审核拨付。

附件：1.车辆合法来源证明

2.社区、乡（镇）摩托车便民回收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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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车辆合法来源证明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我社区（村）村民： ，身份

证号： ，报废摩托车发动机号： ，

车架号： ，车辆号牌： ，系其本人

所有。

特此证明。

村民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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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社
区

、乡
（
镇
）
摩

托
车

便
民

回
收

点
名

单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回
收
点

晋
城

市
报

废
机

动
车

回
收

拆
解

有
限

公
司

阳
城

便
民

网
点

凤
城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坪
头

社
区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中
李

丘
村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南
安

阳
村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北
留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润
城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町
店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寺
头

乡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芹
池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西
河

乡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演
礼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次
营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董
封

乡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横
河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河
北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白
桑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蟒
河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东
冶

镇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地
址

凤
城

镇
清

林
沟

原
城

关
铁

厂
车

队

阳
城

县
新

阳
东

街
39号

凤
城

镇
坪

头
社

区
坪

头
路
66号

凤
城

镇
中

李
丘

村
南

头
巷

凤
城

镇
南

安
阳

村
桥

头

北
留

镇
镇

村
公

路
管

理
站

润
城

镇
润

城
村

南
面

街
华

润
汽

修
厂

町
店

村
村

东
炉

厂
段

寺
头

乡
公

路
站

院
内

芹
池

镇
国

土
所

后
院

西
河

乡
郭

河
村

小
康

路
12号

演
礼

镇
新

庄
村

崇
礼

大
道
6号

固
隆

村
魁

星
阁

公
园

董
封

乡
董

封
村

新
小

区
24号

横
河

镇
横

河
村

桥
北
58号

河
北

村
养

路
队

管
护

站
院

内

白
桑

镇
马

三
腰
16号

蟒
河

镇
台

头
村

桥
南
1号

东
冶

镇
东

冶
村

高
庙

路
前
1号

联
系
人

李
丰

社

许
红

兵

白
福

喜

吴
战

标

焦
钰

锋

霍
宁

军

郝
利

军

郑
兵

战

刘
国

容

张
晚

社

郭
素

兵

郝
向

军

郭
小

鹏

茹
凯

丽

王
伯

涛

白
鹏

飞

闫
晋

伟

李
敏

亮

陈
运

章

联
系
电
话

138
356
188
07

135
135
656
84

139
340
659
29

139
356
379
81

138
349
345
06

136
135
602
66

138
343
111
16

135
097
651
35

139
356
241
88

131
000
608
00

138
356
197
88

187
356
151
18

152
346
437
66

182
346
621
41

139
356
013
05

188
356
151
86

137
536
494
65

187
346
134
69

138
343
135
25

备
注

回
收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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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法院，县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各新闻单位。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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